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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超 王志堂

□ 本报通讯员 贾娜

  一起普通的毒品犯罪案件，背后竟隐藏着3起不为人

知的案中案。在检察官抽丝剥茧式的侦查监督下，该案中

的漏罪、漏犯、漏案相继浮出水面，更牵扯出公职人员利

用职权充当“保护伞”的黑幕。

  聚焦该案牵扯出的相关联案件，山西省临汾市人民

检察院、隰县人民检察院、洪洞县人民检察院、吉县人民

检察院联动办案，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妥善做好追诉

漏罪漏犯、开展立案监督和职务犯罪线索调查核实等工

作。最终，涉案人员均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这是近年来临汾市检察院培养“全科医生式”检察官

的最好注脚。

  “涉毒案件中，往往发现一名吸毒者，就会涉及容留

吸毒、贩卖毒品等多个环节，因此要格外注重对涉毒犯罪

中漏罪、漏犯、漏案的线索审查。”临汾市检察院检察长马

红彬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

案，力争使每个犯罪分子都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是我们

检察机关应该担起的职责，特别是在审查贩毒案件时，更

应摒弃‘就案论案’的思维，多问自己一句‘每一个环节都

没遗漏吗’，真正实现不枉不纵。”

追漏罪

  “现在能拿到吗？正难受呢。”

  “我现在就给你，老规矩，转账。”

  2018年4月的一天，一辆从隰县方向开来的汽车停在

吉县某村一栋老房子前，贾某从车上下来，行色匆匆地走

入房中。简单交谈后，屋内的潘某给了他一个塑料小袋。

几分钟后，贾某满意地离开。

  潘某是吉县某村人。没上过几年学的他早早就步入

社会，是村里“有名”的小混混。2015年前后，潘某为缓解

身体疼痛，经朋友介绍染上了毒瘾，并做起了贩卖毒品的

生意。

  2018年5月以来，贾某多次从潘某手中购买海洛因供

自己吸食，总计约2克左右。不仅贾某，2017年至2018年10

月，隰县籍吸毒人员张某、曹某、司某、王某等人在认识潘

某后，均单独或结伴前往潘某处购买毒品海洛因，约合

8.9克。2018年10月29日，潘某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隰县公

安局刑事拘留。

  对于办案民警来说，潘某并不陌生。隰县公安局向隰

县检察院移交的一份《起诉意见书》显示，2012年4月20

日，潘某曾因故意伤害罪被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

年，缓刑5年（缓刑考验期至2017年4月20日）。2016年6月3

日，潘某与兰某在工地发生争执，互相撕扯，致兰某右小

腿骨折（轻伤一级），被吉县公安局立案。后经了解，此次

事件的起因是前两天兰某驾车突然转弯致骑摩托车的潘

某摔倒，潘某索要2000元未果。

  2019年2月22日，隰县检察院以潘某犯故意伤害、贩卖毒品罪向隰县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最终，隰县法院仅认定潘某犯贩卖毒品罪。

  “是否构成故意伤害，关系到潘某是否属于在缓刑期内又犯罪，涉及是否对其

数罪并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在对故意伤害案的证据进行重新梳理和

研判后，隰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范晓琴认为，法院对潘某不构成故意伤害犯罪

的认定有误。5月23日，隰县检察院对一审判决提出抗诉，临汾市检察院支持抗诉，

经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该案发回重审。

  12月27日，隰县人民法院宣判，认定潘某构成贩卖毒品罪和故意伤害罪，属于

在缓刑期内又犯罪的情形，撤销原吉县法院判决中的缓刑部分，实行数罪并罚，判

处潘某有期徒刑7年10个月，并处罚金，没收违法所得。

追漏犯

  在办理潘某案件中，检察官敏锐地发现，潘某与吸毒人员多次在吉县刘某家中

进行毒品交易，并且吸食。显然，刘某有容留他人在自己家中吸食毒品的行为，已涉

嫌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犯罪。然而，公安机关却并未对此立案。

  2019年7月11日，隰县检察院向该县公安局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

书》。7月17日，该县公安局书面回复称，“该案还在侦办初查过程中，需等证据查清

后再立案侦查”。次日，隰县检察院向该县公安局发出《通知立案书》，要求对刘某的

犯罪行为立案侦查。8月8日，隰县公安局对刘某以容留他人吸毒立案侦查。在对刘

某抓捕归案后，于2020年6月29日提请隰县检察院对刘某批准逮捕。

  在认真审查刘某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一案的案卷材料并讯问犯罪嫌疑人刘某

后，隰县检察院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同时向隰县公安局发出《继续侦查提纲》，要求

继续调查刘某容留吸毒人员的吸食毒品时间、参与人数与次数，严格依法收集和固

定证据，确保全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

  8月31日，隰县检察院对刘某以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向隰县法院提起公诉。因

刘某认罪认罚，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且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最终法院适用简易程序

开庭审理，判决时采纳了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刘某有期徒

刑10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该案8月3日受理，31日一审判决，从审查起诉到判决仅用了27天时间。对该案适

用认罪认罚，体现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价值，充分发挥了刑罚的惩罚警示作用

和教育矫治功能，有效提升了法律监督案件的质效。”隰县检察院检察长王军琴说。

追漏案

  打击毒品类犯罪往往可以“拔出萝卜带出泥”，潘某案也不例外。

  “在缓刑期内又故意犯罪，本应撤销缓刑，收监执行，但潘某既未被吉县公安局

执行拘留，又未被收监处罚，处在实际脱离管控的状态……”在办理潘某案件过程

中，检察官发现这可能是一条司法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线索。

  临汾市检察院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将该线索交由洪洞县检察院办理，洪洞县

检察院立即启动调查核实程序。

  “表面上，潘某为网上在逃人员；实际上，潘某居住地距离派出所仅一墙之隔。”

洪洞县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干警焦宇平介绍，经过调取档案，固定各县域各执法司法

部门潘某涉案的全部卷宗；3次进入监狱对潘某及相关证人进行询问；实地测量、勘

测潘某居住地，洪洞县检察院将目光锁定在吉县某派出所原所长杨某的身上。

  巧合的是，杨某正是潘某故意伤害案（致人轻伤）的主办人。2020年6月30日，洪

洞县检察院以涉嫌徇私枉法罪对杨某立案侦查。

  第一时间，临汾市检察院相关领导带队到某派出所，将杨某及相关办案人员传

唤到该院办案区，开展询问。在最短时间内，检察机关便获取到了关键的证人证言，

并向杨某阐明了认罪认罚从宽政策，督促其正视犯罪事实，减轻思想压力，主动供

述犯罪经过。

  经查，潘某的哥哥潘大某曾任吉县某村村委会主任，与杨某相识，因其弟弟的

事没少找杨某“帮忙”。自2016年起，杨某明知潘某在缓刑期内又犯新罪，出于私情，

对潘某包庇、纵容，甚至嘱咐其不要让潘某使用身份证住宿、乘坐交通工具，避免被

其他公安机关抓获，以此逃脱法律的制裁。同时，杨某未按照法律规定向社区矫正

机构通报潘某已被立案侦查，致使其缓刑考验期结束后顺利解除社区矫正。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20年12月24日，洪洞县人民法院判决杨某犯徇私枉法

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其后，吉县检察院适时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对潘

某2012年“判三缓五”的社区矫正档案予以纠正规范，达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

规范一类”的效果。

  “该案的成功办理，主要基于检察官的职业敏感性，察微析疑发现漏犯线索，主

动出击引导取证并复核关键证据，使其受到了法律应有的制裁。”洪洞县检察院第

三检察部主任郭李伟说道，特别是临汾市检察院充分调度资源，对接协调，为基层

检察院跨区域办案排除阻力，并把握侦查方向，以具体案件的办理帮助基层检察院

积累了侦查经验，扩充了侦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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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章宁旦

□ 本报通讯员 陈智敏 黄敏

  被办公桌上如山般的案卷淹没其中埋头审

查忙碌的，是一起重大涉黑案件的承办法官潘

文静。自承办该案以来，潘文静就终日埋首在这

如小山般的案卷中，摸排案情、核对证据，认真

细致地做着阅卷笔记。

  从案卷中抬起头，一张文静娟秀的面孔出

现在《法治日报》记者的眼前，不禁让记者心中

一阵诧异：审理这样一宗涉及众多被害人，涉嫌

开设赌场、故意伤害、聚众斗殴、敲诈勒索等20

多个犯罪事实，社会影响恶劣的涉黑大案，竟是

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女法官。

  从青葱的学生“进阶”成为沉稳的女法官，

成为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刑庭的办案

骨干，潘文静仅用了8年。怀着对法律的信仰和

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她勤勤恳恳地在刑事

审判工作中书写司法为民的初心。2019年3月担

任员额法官以来，她办结案件556件，无一投诉、

信访。

依法纠正涉案罪名

  2013年毕业于暨南大学法律硕士专业的潘

文静，踏上刑庭书记员岗位起，便兢兢业业地工

作，从案件庭前准备到开庭、询问、合议、调解等

各种笔录，从裁判文书的撰写到送达、移送、执

行以及归档，审判中每一个环节都兼顾得当，确

保了案件的质量和效率。2018年5月，潘文静顺

利成为法官助理。

  “刑事审判关乎被告人的家庭和命运，每一

个判决都要做到心中无愧。”为此，原本性格和

善的潘文静在审理案件时变得非常“较真”。

  这在不久前审理宣判的一起赌博案件中显

露无遗：被告人郑某康通过在赌博网站注册账

号后，将赌博网站的网址、账号和密码提供给参

赌人员，由参赌人员登录赌博账号在线上赌“百

家乐”“足球”等赌博游戏的方式组织赌博，并从

中谋取非法利益。其间，郑某康共收受参赌人员

甄文浩、刘国鑫、苏钰等人的赌资合计56万元，

并从中获利28万元。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开设

赌场罪追究郑某康的刑事责任。

  作为该案一审的审判长，潘文静通过详细

审查该案的物证、书证及证人证言，认为该案参

赌人员的范围限定于朋友范围内，具有特定性；

参赌人员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可随时随地上

网参与赌博；郑某康通过“一开二”的参赌规则

从中牟利，应属于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公诉

机关认定的罪名不当，应该依法予以纠正。

  潘文静的意见得到了合议庭的审判员和人

民陪审员一致认可。此后，一审认定郑某康的行

为构成赌博罪，根据其认罪认罚态度且没有犯

罪前科，属于初犯、偶犯，依法酌情从轻判处其

有期徒刑1年6个月。

  8年来，凭着这股“较真”劲，潘文静逐渐褪

去年少的青涩，成长成一名审判经验丰富的人

民法官、办案能手。正是因为这份努力，在单位

年度考核时，她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

承办一起涉黑大案

  “他们有真实的借贷关系，不能认定为虚假

诉讼。”潘文静一边翻看着眼前的证据资料，一

边喃喃自语。

  这是一起非法放贷案件。据检察机关指控，

2017年8月，被告人邓某华注册成立某信息咨询

公司，被告人邓某丝负责公司记账、放贷等财务

工作。其间，该公司陆续招揽被告人黄某杰等

人，从事非法民间放贷业务。2018年11月至2019

年7月，邓某华通过出借资金，先以行规为由与

借款人签订虚增借款金额的借据，收取“砍头

息”及高额利息，后对借款不还的借款人，由邓

某华指使黄某杰等人进行虚假诉讼，或对借款

人的住处采取淋红油、贴大字报、塞钥匙孔等方

式进行非法讨债。

  受理案件后，潘文静查阅了全部卷宗资料，

仔细比对证据，发现邓某华、黄某杰与被害人林

某清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并非捏造民事

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的行为。潘文静经审理认为，本案应构成寻

衅滋事罪，不构成虚假诉讼。宣判后，检察院与

被告人均无异议，认可法院的判决。

  生活中的潘文静总是挂着和煦的笑容，处

处给人温暖和关怀，而一旦投入工作中，她就变

身“铁娘子”，面对“硬骨头”案件，迎难而上，主

动挑起刑事审判的“大梁”。

  近日，她承办了一起涉黑大案。该案涉及17

名被告人，涉嫌开设赌场、故意伤害、聚众斗殴、

敲诈勒索等20多项犯罪事实，卷宗逾180册。案

件被害人众多，社会影响恶劣。自承办该案以

来，潘文静就终日埋首在如小山般的案卷中，摸

排案情、核对证据，认真细致地做着阅卷笔记。

  庭审前，潘文静一遍遍翻阅堆成小山的卷

宗，对案件情况进行摸排，反复核对证据，认真

做好阅卷笔记，确保庭审顺利进行。

  公堂一言断胜负，朱笔一落命攸关。为了避

免枉判、错判，潘文静总是不厌其烦地翻阅案件

材料，严谨地对待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每一项证

据，撰写的每一份判决书的内容必须与她的书

记员逐字核对好几遍，确保无误后才送达。

妥善处理诈骗案件

  “工作没有捷径可以走，越是大案、要案，越

要克服困难，耐心做足功课，才能让被告人罪当

其罚。”在审判中，潘文静严把案件的事实关、证

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让审理过的每个刑

事案件都经得起检验。

  “潘法官，多亏了你们，我被骗去的两间商

铺才能失而复得，这面锦旗请你一定要收下！”

近日，一起诈骗案的被害人丘某文向潘文静赠

送一面印有“怀爱民之心，办利民实事”的锦旗，

表达对潘文静公正司法、为民解忧的感激之情。

  2018年至2019年11月，被告人梁某清、张某

全、陈某、卢某权以介绍工程等名义先后将丘某

文等5名被害人骗至境外，以赌博作为幌子实施

诈骗，共骗取丘某文等5人341.45万元，其中未遂

金额212万元。

  为抵“赌债”，被害人丘某文还将其名下两

间商铺转让给案外人卢某平。清城区法院审结

了这起诈骗案，以诈骗罪判处梁某清、张某全、

陈某、卢某权有期徒刑12年至7年不等。同时，判

令上述被告人退赔被害人黄某练等人损失50.45

万元；公安机关查封的两间商铺属于被害人丘

某文的个人财物，应依法返还被害人丘某文。

  案发时，丘某文的两间商铺已经过户给了

案外人卢某平。为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潘文

静立即联系丘某文和卢某平，组织双方商讨归

还房屋事宜。

  经过她体贴入微的耐心释法说理，卢某平

最终同意协助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潘文静

马上向清远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发出协助执行

函，并多次与公安机关、清远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等部门协调沟通，最终在今年8月底成功为丘某

文办理房屋过户登记。

  重新拿到房产证后，丘某文特意前来法院

为潘文静送上锦旗，为其尽心尽责、为民办实事

“点赞”。

制图/高岳  

法官潘文静：严谨对待案件每一个细节
近3年办结案件556件无一投诉信访

□ 本报记者  丁国锋

□ 本报通讯员 王 彪 应学良

  今年3月初，江苏徐州市民李某年仅2岁

的女儿因误吃减肥药而去世。随后，李某向徐

州市公安局泉山分局湖滨派出所报警，举报

卖减肥药的人和厂家。

  警方调查发现，李某通过微信从犯罪嫌

疑人曹某处购买减肥药，服用后将剩余减肥

药（巧克力形状）放在了家里的鞋柜上。3月2

日14时，李某的女儿将该减肥药误当巧克力

食用了三四粒，后引发严重不良反应，经抢救

无效于3月5日死亡。

  经鉴定，该减肥药含有国家明令禁止添

加的西布曲明成分。据了解，西布曲明是一种

中枢性减肥药，常引起饱腹、肝损伤、高血压

等不良反应，严重者可导致器官功能衰竭而

发生死亡，西布曲明制剂及原料药已被国家

禁用多年。

  这起案件被列为江苏省公安厅督办案

件。经过警方8个多月的缜密侦查，一个以生

产、销售西布曲明原料及含有西布曲明成分

的减肥保健食品牟利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该团伙涉案人员遍及全国14省34个市县，上下

层级多达7级。

  目前，专案组已经抓获涉案人员86人（其

中55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上网追逃2人；

捣毁窝点仓库5处；查获西布曲明原料54公斤、

西地那非原料275公斤、违禁减肥糖果8148颗、

胶囊3807颗、片剂1000片等，涉案金额达1000余

万元。

  据了解，2021年以来，徐州市公安局持续

推进对涉网侵权制假售假、大型医保诈骗等

重点案件侦办的严打高压态势，坚持从生产、

供应、销售全链条严打食药环领域违法犯罪，

截至11月底已依法移送起诉544人，侦破部督

案件2起、厅督案件9起。

  “我们坚持数据驱动、资源整合、信息共

享，在实战中构建数据主导、统一指挥、合成

作战、追根溯源的高效打击新模式，重拳打击

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食药环领域突出违法犯

罪。”徐州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支队长吴远

生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徐州公安坚持依

托信息数据“打财断血”、追根溯源，实现全要

素全链条打击食药环以及知识侵权领域违法

犯罪，有效维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随着电商微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新模

式的兴起，网络购物已成为居民消费的重要渠

道，但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线上店铺销售假冒伪

劣商品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侵犯了消费者和

品牌厂商的合法权益。截至11月底，徐州市公

安局在依法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侵权假冒犯

罪中，已打掉涉嫌犯罪团伙25个，查获各类假

冒伪劣商品13615件，涉案金额达6496余万元。

  今年8月，丰县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对全

县大病参保人员近3年医保报销情况进行梳

理时发现，大量患者存在多开药物情况，有医

保诈骗嫌疑。丰县公安局联合县医疗保障局、

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合力攻坚，成功捣毁这个

骗取医疗保险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70余名，涉案金额700余万元。

  “遏制食药环领域犯罪不能单打独斗，必

须凝聚打击犯罪整体合力。”吴远生说，目前，

徐州市公安局已打破行政部门与公安警种之

间的信息壁垒，会同市医疗保障局、农业农村

局等部门设置对接“情报员”，依托“线索推送

数据模型”，通过基层基础同步反哺侦查破

案，形成了“线索互通、资源共享、多元共治”

的一体化防控格局。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作为特殊商品，危险化学品的生产、销售

以及存储、运输各环节都受到国家严格管控。

但在一些互联网信息发布平台，却“藏”有危化

品信息发布页面，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销售。

  今年3月至4月，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办

理了首例互联网危险化学品信息发布公益诉

讼案件，并分别向全市8个区的危险化学品主

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书》和《磋商意见书》。

目前，相关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

  去年夏天，北京铁检院第五检察部主任

刘祯元发现，在一些电商平台可以购买打火

机油。特有的职业敏感让他冒出了一连串的

疑问：打火机油作为易燃物，为什么能在互联

网上销售？运输过程中发生意外怎么办？

  危险化学品性质特殊，其生产、销售、储

存、运输各环节都受到国家的严格管控，若处

置不当，极易发生安全隐患，造成的损害无法

估量。

  北京铁检院对这条线索高度重视，随后

第五检察部迅速成立了由梁冰、康辉等人组

成的检察官办案组。经过前期调研和小范围

摸排，办案组发现某些信息发布平台上的危

险化学品信息发布页面，甚至有购物车按钮

和联系方式，其真实意图就是为了线上销售。

经过多次碰头会，办案组最终决定以《互联网

危险物品信息发布管理规定》中“禁止危险物

品从业单位在本单位网站以外的互联网应用

服务中发布危险物品信息及建立相关链接”

等法律法规为依据，选取互联网危险化学品

信息发布为突破口，从源头对互联网危险化

学品进行规制。

  由于本案为安全生产领域，属于新领域

案件，北京铁检院针对案件办理情况向北京

市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进行了请示，得到

了肯定和批复。

  随后，办案组将案件取证工作分成了两

步：第一步是筛查全网危险化学品信息发布

情况，第二步是对照危险化学品目录进行信

息核实，以确保案子办得扎实。

  危险化学品的界定属于化学领域的专业

问题，对于检察官们来说，有些晦涩。为此，梁

冰和康辉带领检察官助理们翻阅了大量资

料，并通过向行业专家咨询、翻阅专业书籍、

检索法律法规等方式，初步明确了信息发布

平台上哪些化学品信息属于危险化学品信息

范畴。

  康辉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办案组采用

自行筛查与委托第三方公司筛查相结合的方

式，对全网危险化学品信息发布情况进行了

细致筛查，发现在信息发布平台进行危险化

学品信息发布的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数量

较为庞大。

  为明确各行政机关在危险化学品信息监

管中应负的职责，将工作落实落细，今年5月，

办案组走访了某区危险化学品主管部门，以

座谈的形式了解主管部门对互联网发布危险

化学品信息的监管情况。

  其后，根据发布危险化学品信息违法违

规情形的严重程度，北京铁检院对全市8个区

的危险化学品主管部门分别制发《检察建议

书》和《磋商意见书》，要求行政机关依法履行

监管职责，对辖区内违法违规发布危险化学

品信息的行为进行查处，同时加大对危险化

学品从业单位的监管力度，规范其信息发布

行为。

  今年8月，北京铁检院向注册地在北京的

3家互联网信息发布平台发出社会治理检察

建议，建议其停止违法信息发布，加强员工的

学习培训，加大信息审核投入和常态化宣传

引导力度。“我们在后期的监测中看到，这些

违法信息均被删除。接下来，我们还将不定期

开展‘回头看’，防止相关问题再次发生。”康

辉说。

生产销售含违禁成分减肥药牟利86人被抓
徐州公安连续侦破11起食药环领域部督厅督大案

一瓶打火机油引发网售危险品公益诉讼

  本报讯 记者周宵鹏 通讯员

高占国 近日，河北省廊坊市中级

人民法院依法批准中安信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安信）重整计划草

案，投资人全面进驻、接管企业。此举

标志着中安信这一高性能碳纤维行

业龙头企业，历经破产后重获新生。

  成立于2011年的中安信是廊坊

市重点引进的高科技企业，注册资本

65000万元，主要营业范围为高性能纤

维生产研发等，在国内碳纤维行业处

于“领头羊”地位。因违规对外担保，

导致该企业资金链断裂，2019年全面

停工停产，工人下岗失业，厂房设备

闲置。中安信负债达205亿元，资产清

算价值9.99亿元，重整投资估值约13.2

亿元，资产负债率达2052％，成为当

时国内单体负债最高的破产企业。

  2020年6月，相关企业向廊坊中

院申请对中安信进行破产重整。经

过听证审查，廊坊中院认为，中安信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

能力，具备破产原因；生产设备完

备，生产工艺先进，具备重整价值；

相关企业申请具有法定理由，裁定

受理中安信重整。

  裁定受理中安信重整后，廊坊中院指定管

理人，并指导管理人筹措共益债务7000万元，修

缮保养机器设备，整改消防设施，于2021年6月

逐步恢复生产。截至今年10月，产值达到2700万

元左右，产销利润达到700万元左右，月稳定纳

税约50万元，保证近400名职工上岗再就业，开

创了破产企业稳定盈利并纳税的先河。

  同时，廊坊中院突出市场化重整定位，指导

管理人通过市场谈判引入投资人，与债权人就

债务清偿达成意向，引导各方围绕恢复债务人

的营运价值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在各方共同努

力下，最终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安信重整

计划草案，廊坊中院依法予以批准。

  本报讯 记者阮占江 帅标 通讯员龚楚

楚 出租车司机在车内捡到毒品后，贩卖牟利。

近日，湖南省溆浦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

判决，出租车司机武某某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2020年6月初，武某某在其驾驶的出租车内

捡到乘客遗失的一小包毒品海洛因，其后私自

放置于出租车内，未主动将毒品交到公安机关。

6月14日，吸毒人员贺某某承租武某某出租车前

往乡下。当天15时许，该出租车行驶至溆浦县城

某小区门口时，贺某某欲购买毒品海洛因吸食，

便询问武某某是否知道哪里可以买到毒品。武

某某遂拿出于车内捡到的毒品海洛因，并以100

元的价格卖给贺某某。6月15日12时30分，武某某

经民警口头传唤后，如实供述其贩毒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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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捡到毒品后贩卖获刑8个月

办案人


